
投标邀请书

福建省尚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、福建省广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、福建省宏武

建设工程有限公司、福建晟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（被邀请单位名单）：

1. 招标条件

本招标项目 英林镇长存公园修缮工程 （项目名称） 已批准建设，建设

单位为 泉州市乌篮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，建设资金来源 自筹 ，招标人

为 泉州市乌篮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，委托的招标代理单位为 福建省经

纬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。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，现邀请你单位参加本招标项目

施工投标。

2. 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

2.1. 工程建设地点： 晋江市英林镇 ；

2.2. 工程建设规模： 总造价 979956元，具体详见招标人提供的施工图

纸及工程量清单 ；

2.3. 招标范围和内容：

（1）工程类别： 市政工程 ；

（2）招标类型： 施工总承包 ；

（3）招标范围和内容： 工程总造价 979956元；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但不限

于道路工程等，具体详见招标人提供的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 ；

2.4. 招标控制价（即最高投标限价，下同）： 979956元；

2.5. 工期要求：总工期为 60 个日历天，其中各关键节点的工期要求为

（如果有） / ；

2.6. 标段划分（如果有）： 一个标段 ；

2.7. 质量要求： 符合《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并达到合格标准 。

3. 投标人资格要求及审查办法

3.1. 本招标项目要求投标人须具备有效的不低于 叁 级 市政公用工程施

工总承包 资质和《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》。（无需资质的项目，从其规定）

3.2. 投标人拟担任本招标项目的项目负责人（即项目经理，下同）须具备

有效的不低于 贰 级 市政公用工程 专业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，并具备有效

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（B证）。

3.3. 本招标项目 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。招标人接受联合体投标的，投标人

自愿组成联合体的应由 / 为牵头人，且各方应具备其所承担招标项目承包内容

的相应资质条件；承担相同承包内容的专业单位组成联合体的，按照资质等级较

低的单位确定资质等级。



3.4. 本招标项目 不应用 福建省建筑施工企业信用综合评价分值。应用福

建省建筑施工企业信用综合评价分值的项目，投标人的企业季度信用得分为 /
类。应用福建省建筑施工企业信用综合评价分值的，投标人的企业季度信用得分

不得低于 60分；以联合体参与投标的，投标人的企业季度信用得分按具有 /
施工总承包资质的联合体成员中的 / 确定。投标人的企业季度信用得分可通

过福建省建筑施工企业信用综合评价系统（从福建住房和城乡建设网的“福建省

住房和城乡建设综合监管服务平台”登录）查询。

3.5. 投标人“类似工程业绩”要求： / 个；“类似工程业绩”是指：

自本招标项目在法定媒介发布招标公告之日的前五年内（含本招标项目在法定媒

介发布招标公告之日）完成的并经竣工验收合格的 / 。

3.6. 各投标人均可就本招标项目上述标段中的 一 个标段投标，但最多

允许中标 一 个标段。（适用于分标段的招标项目）

3.7. 其他资格要求： 本招标项目不要求中标人在项目所在地设立分（子）

公司，中标人应当依法履行纳税义务 。

3.8. 本招标项目采用 资格后审 方式对投标人的资格进行审查。

4. 招标文件的获取

请受到邀请参加投标者，于 2025年 04月 17日至 2025年 04月 22日（法定

公休日、法定节假日除外），每天上午 08 时 30分至 11 时 30分，下午 14 时

00分至 17 时 00分（北京时间，下同），到福建省经纬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（地

址：泉州市丰泽区东辅路 1110号盛荣广场 3#楼 10层）持本邀请函报名并购买

招标资料。招标资料每套售价 300元,售后不退。

5. 评标办法和定标方式

5.1本招标项目采用的评标办法： 简易评标法 。

5.2本招标项目采用的定标方式：依据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确定中

标人。

6. 投标保证金的提交

6.1.投标保证金提交的时间： 开标现场随投标文件一起递交 。

6.2.投标保证金提交的金额： 人民币 19500元 。

6.3.投标保证金提交的方式： 开标现场以现金形式缴纳（投标保证金应用

信封密封，并在封袋上注明项目名称、投标单位名称及投标保证金等字样），开

标会议结束后，除第一中标侯选人外的投标保证金当场退还，第一中标侯选人的

投标保证金，待与招标人签订合同后无息退还。

7. 投标文件的递交

7.1.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（投标截止时间，下同）： 2025 年 04 月

30 日 10 时 00 分；



7.2.投标文件递交的地点：泉州市乌篮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服务大厅

二楼招标室。

7.3. 投标文件递交的要求：开标时，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

应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（授权代理人还应携带授权委托书原件）准时出席。授

权委托书原件一式两份，一份密封在投标文件正本中，另一份原件参加开标时

应单独携带以备核验。若上述人员未能准时参加开标会议或不能按要求出具以

上完整资料的，视为自动弃权，放弃参加投标。

7.4. 逾期送达的或不符合招标文件投标须知规定的包封、密封要求的投标

文件，招标人将予以拒收。

8. 确认

你单位收到本投标邀请书后，请于 2025年 04 月 23日 17 时 00分前以邮

件形式予以确认是否参加投标（确认函格式见附件 1-1）。超过具体时间未予以

确认的，视为不参与本项目投标。

9. 发布公告的媒介

本次投标邀请书将在 晋江市人民政府（http://www.jinjiang.gov.cn）、

晋江市英林镇人民政府公告栏 上发布。

10. 联系方式

招标人：泉州市乌篮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；

地址：福建省晋江市龙英路 1089 号英林镇政府 1 号楼 209 室 ，邮编：

362200 ；

电话： 13665987159 ；

联系人： 小 许 。

招标代理机构：福建省经纬工程咨询有限公司；

地址：泉州市丰泽区东辅路 1110号盛荣广场 3#楼 10层，邮编：362000 ；

电话： 18359645215；
联系人：小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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